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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梁奈 通讯员黎湛
红 庞巧文 李燕杏 种子、树苗是农业生
产的重要原材料，也是实现粮食稳产的
基础，其质量安全更关乎农民收入、农业
发展、乡村振兴。农民如因购买到未经
国家登记的树苗，收成不佳，造成经济损
失，那么，损失部分应该由谁承担呢？近
日，茂名中院审结了这起农民与树苗销
售商的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件。

案情回放

2020 年 3 月，钟某昌用 4500 元从高
州市某植物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
公司）购买了1800棵蕉苗。种植涉案蕉
苗后，钟某昌发现蕉苗长势缓慢，发育矮
小，成长过程均不正常，钟某昌向当地农
业农村局反映上述情况。经当地农村农
业局调查取证，证实涉案树苗有一定比
例植株矮小，蕉果蔬数较少，蕉果细小，
蔬形状不够整齐，且钟某昌购买的蕉苗，
至今未经国家农业农村部门审定。后钟
某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某公

司赔偿其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
他损失。

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钟某昌
的香蕉种植成本和种植正常香蕉苗可
得利益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涉案蕉
苗种植成本和正常蕉苗种植可得利
益，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条件下的
评估价值共 97470 元。虽上述评估报
告评估的不是钟日昌的实际经济损
失，但因为钟某昌与某公司均怠于对
涉案蕉苗种植出现问题进行证据保
全、鉴定、测产，也均没能提供证据证
实钟某昌种植涉案蕉苗获得的实际收
益。而且涉案蕉苗种植出现问题的成
因较为复杂。因此，结合钟某昌的过
错程度及案件具体情况，判令由某公
司承担 6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钟某
昌经济损失 58482 元。某公司不服，向
茂名中院提起上诉。

法院裁判

茂名中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未销

售给钟某昌的蕉苗未经依法登记，应认
定某公司向钟某昌销售红头粉蕉苗的
行为具有违法性，存在过错。某公司违
法向钟某昌销售未经依法登记的蕉苗，
钟某昌在客观上也因一定比例植株矮
小，蕉果蔬数较少，蕉果细小，蔬形状不
够整齐，遭受了损失。在某公司未能充
分举证证明其销售的蕉苗不存在质量
问题或者蕉苗长势存在一定比例植株
矮小，蕉果蔬数较少，蕉果细小，蔬形状
不够整齐与其违法销售行为无关的情
况下，应当认定钟某昌所遭受损失与某
公司销售蕉苗的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据此，茂名中院终审维持一审
判决，判令某公司赔付经济损失 58482
元给钟某昌。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
十三条、第四十一条及《非主要家作物
品种登记办法》《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
登记目录》的规定,主要农作物经营未

经审定种子或审定未通过品种的种子
的,由农业主管部门根据情况轻重给予
警告,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给使用者
造成损失的,可责令赔偿直接损失和可
得利益损失。非主要农作物要经登
记，才可以销售。在种子质量纠纷中,
应当合理分担案件待证事实的举证责
任,由种子销售部门对农民使用其销售
的种子与产生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
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种子销售
部门举证不能,则应认定其有相应的因
果关系,对农民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法官提醒，销售经营者应严守法律
底线，杜绝销售假、劣种子、树苗。一旦
出现问题，不仅面临行政处罚、民事赔
偿，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农
民也应当从正规经营场所购买，选择国
家或省级农业行政部门审定通过的品
种，并要求销售者出示种子质量合格证，
并妥善保存销售凭证等，以作为日后维
权的证据。

违法销售蕉苗失诚信 农民收成不佳致损失

树苗销售商被判罚款58482元

茂名晚报讯 记者刘锋兰 通讯员
陈富强 彭丽娜 昨日，信宜市大成镇政
府、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茂名市
国有大雾岭林场、茂名市国有厚元林
场联合组织开展了森林防灭火专题培
训班和防火宣传进校园活动，邀请了
广东省林业森林防灭火专家进行培训
授课，并在大成中学现场组织了应急
实操演练。四个单位森林防灭火的一
线指挥员和护林员及中学生共80余人
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云开山保护区负责人传
达了党的二十大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
要部署和国家、省、市关于森林草原防
灭火的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介绍了
云开山保护区辖区内的森林防灭火的
安全情况。接着，大成镇政府、国有大
雾岭林场和国有厚元林场的相关负责
人分别作了森林防灭火经验交流发
言。随后，广东省林业森林防灭火专
家罗斯生博士以《新时期森林火灾预
防与科学处置》为题进行授课，分别从
森林防灭火指挥体系改革、森林火灾

的应急处置基本程序、火灾的预防措
施及现场扑救方法等方面，通俗易懂
地为森林防灭火一线指挥员和护林员
进行了专业解答及实操技术培训。

会后，四个单位在大成中学运动
场开展了以森林防灭火器具操作演示
和以应急扑救为主的森林防灭火实战
演练。与会人员在现场观看了消防器
灭火、背负式风力灭火机、扑火“二号
工具”、手持电锯、无人机巡护监测等
防火设备。大雾岭林场一线指挥员对
防火设备进行了讲解和操作使用演
示，并在现场根据火情进行消防演练，
即时点燃木材，迅速组织护林员集结，
并按次序分别使用背负式风力灭火
机、扑火“二号工具”、消防灭火器等设
备，快速、安全、有序地“扑灭”了现场
的明火。演练结束后，培训队伍在原
地集合并汇报扑火情况，共同讨论分
析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这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护林员的
防火扑救知识理论水平，检验了扑火
队伍的综合扑救能力。

提升防火扑救综合能力
共同守护绿美森林家园

广东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多单位开展
防灭火培训和实战演练活动

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员吴
春霞 昨日上午，信宜市金垌镇邀请信
宜市法院相关领导，到金垌镇讲授解读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镇设主
会场，分会场以视频方式开至 25 个村
(社区)。该镇党政领导班子、全体镇干
部、机关单位负责人、村(社区)“两委”
干部共310多人参加学习。

主讲者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
和与会者一起分享，《民法典》是中华民
族 5000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整合了新
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
民事法律规范，它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稳
定的重要武器，也是全民获得公平正义

的重要途径。学习民法典对于每个公
民至关重要，必须努力学习，更好地维
护自己的权利，共同维护国家和社会稳
定发展。

参加学习的镇村(社区)干部纷纷
表示，通过学习民法典，进一步提高了
法律意识，以创建“平安金垌”为抓
手，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社区、
难事不上交镇”为总体目标，以群众
满意为出发点，以作风建设为切入
点，以为民利民为落脚点，进一步提
升服务效能，努力营造学法守法用法
的良好社会氛围，共同维护良好的社
会秩序及和谐稳定。

金垌组织镇村干部学习《民法典》

茂名晚报讯 记者池榕 通讯员戴倩
云 颜诗华 为进一步提升小学生的安
全用电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昨日，化
州供电局团委结合雷锋月活动，组织青
年志愿者走进新安镇山西小学开展安
全用电知识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紧密结合生活实
际，通过播放视频动画、有奖答题等形
式，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
用电知识课，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

到什么是电、如何防触电、节约用电等
知识。志愿者还向学生发放《安全用电
小常识》《童趣电时光》宣传画册，进一
步引导学生们树立良好的安全用电意
识，筑牢校园安全用电屏障。

“非常感谢你们组织了这个活动，
让学生们对电有了全面的认识。希望
你们以后还过来我们学校开展这样的
活动。”学校负责人对本次活动给予了
高度赞扬。

化州供电局开展“电力雷锋”进校园活动

安全用电一路“童”行

失信案例

在大成中学现场演练。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


